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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租屋服務事業於社會住宅代租代管住宅租賃契約到期前，通知租

賃雙方租約之到期日及調查租賃雙方是否繼續出租及承租之意願，並將意願調查結果通知

租賃雙方之行為，屬為他方報告訂約機會之居間行為，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其續約應於簽訂租賃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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